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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方案

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，是促进就业的重要

群体。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省委、省政府、省教育厅的决策部署，落实学校党委的具

体安排，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就业工作的文件会议精神，

全面加强学校就业工作，全力促进 2024 届毕业生更充分更

高质量的就业，现制定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。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，人才是第

一资源，实施就业优先战略，强化就业优先政策，健全就业

促进机制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是

党之大计，是国之大者，是民之所盼，要充分认识做好高校

毕业生就业工作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、增进民生福祉的必

然要求，是推动学院内涵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。明

确毕业生就业工作“一把手”工程地位，以提升就业质量为核

心，不断完善教育、指导、管理、服务为一体的毕业生就业

指导服务体系，实现 2024 届毕业生更加充分、更高质量就

业。

二、完善机制体制，强化组织领导

（一）成立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赵太毅（红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）

张 兵（红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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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务副组长：普绍林（红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）

李 红（红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）

龚 震（红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）

文 祥（红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）

罗金桥（红河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）

副 组 长：周富祥（招生就业、交通运输学院分管校领导）

余新智（智能制造学院分管校领导）

吴帅忠（财经商贸学院分管校领导）

李文锦（教师教育学院分管校领导）

何 银（应急救援学院分管校领导）

周国华（紫陶产业学院分管校领导）

李明刚（现代农业、汽车工程学院分管校领导）

李进德（建筑工程、公共服务学院分管校领导）

成 员： 何文、谭秋霞、冯跃刚、王彦春、张培参、

车雁、王 雅、陈坤、秦艳丽、倪攀、张瑜、谭瑾、杨永刚、

李志刚

（二）强化就业工作领导机制，落实好“一把手”工程

认真落实就业工作“一把手”工程，切实发挥学校就业工

作领导小组作用，定期研究部署就业创业工作，主要负责同

志亲自部署，分（协）管领导要靠前指挥、统筹规划、协调

指导、督促检查分（协）管学院学生就业工作。党委会或院

校长办公会每学期至少一次专题研究学生就业创业工作。

（牵头领导：龚震；责任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、二级学院）

（三）实行学校领导包干负责制

结合学院实际工作，大力实施就业联系行动。实行学校

党政班子成员包抓提升工程，指导做好联系二级学院的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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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工作。党委书记赵太毅同志挂包负责财经商贸学院；院

长张兵同志、纪委书记罗金桥同志挂包负责教师教育学院；

副院长普绍林同志挂包负责建筑工程学院、汽车工程学院；

副院长李红同志挂包负责紫陶产业学院、应急救援学院；副

院长龚震同志挂包负责交通运输学院、智能制造学院；党委

副书记文祥同志挂包负责现代农业学院、公共服务学院。（牵

头领导：学院领导；责任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、二级学院）

（四）严格落实就业机构、人员、场地、经费“四到位”要
求

严格按照相关要求，按照师生比例配齐配强专职就业创

业工作人员，并保障好就业经费和就业创业工作所需办公场

地。各二级学院成立以分（协）管校领导为组长、二级学院

院长为副组长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，提升就业工作的专业化

和实效性。（牵头领导：龚震；责任部门：人事部门、财务

部门、二级学院）

（五）加强就业工作队伍建设，提升就业工作素质能力

加强学校、二级学院两级就业工作人员培训，认真组织

学习就业政策和相关业务，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，

贯彻落实好就业政策；严格执行就业工作纪律，坚决贯彻执

行教育部“四不准”、“三不得”等工作要求；增强就业工作的

规范性和透明度；加强就业工作廉政建设；增强服务意识。

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开展毕业生就业创业现状及意向调查工作，摸清底

数，精准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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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0 至 12 月，开展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

线上线下问卷调查。通过问卷调查全面了解 2024 届毕业生

的就业创业状况及存在的困难与问题，为下一步提高精准就

业创业指导和服务提供充分依据。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

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（二）实施“访企拓岗促就业”行动

开展书记、院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。以二级学院

为主体，以实地走访为主、“走出去”和“请进来”相结合,开展

二级学院主要负责同志拜访企业活动，组织发动专任教师、

辅导员、行政管理人员等广泛参与，建立一批高质量毕业生

就业实习实践基地,建立用人单位需求台账、规模以上单位数

据库，并不断完善、更新、补充。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、知

名企业的合作，引导各专业毕业生到合作企业就业、到大企

业就业。 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

院）

（三）充分落实政策性岗位，积极引导促进毕业生多元化

多渠道就业创业

1.教务部门、综合高中、二级学院要统筹并组织好“专升

本”考试各项工作。（牵头部门：教务部门、综合高中；责

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2.配合组织实施好“特岗计划”、“三支一扶”、“西部计划”

等基层就业项目。动员鼓励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。（牵头部

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3.引导毕业生参军入伍。配合兵役机关落实“两征两退”

改革新要求，实施一年 2 次大学生征兵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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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毕业生的征兵数量和比例。（牵头部门：学生管理部门；

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4.充分利用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就业岗位。建立校内创业

孵化基地，依托校内和校外创业孵化基地，为毕业生提供就

业创业工作岗位。（牵头部门：创业孵化中心；责任部门：

二级学院）

（四）优化就业指导服务，利用“互联网+就业”开展工作

紧跟就业的新形势、新变化，强化互联网就业思维，利

用新常态下日益发展的“互联网＋”模式，做好“互联网+就业”

的服务升级工作。校、院二级就业工作人员，毕业班辅导员

和所有毕业生必须注册使用“国家 24365 校园招聘服务

服᠀
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ༀ

四优用�� �Ò 
Ñ�†�K �†�† �Ò 
Ñ �ƒ�²
��

�º

C

�œ�

�¥

���í

�T

��
*�œ

�“

UÎ�UÎ�T

N��c

�í

�TN��T�´员
� �

N�

'��

yT�ue

�³

N��Á��@p0

�

�T

�K��

��

`

二



— 7 —

教务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2.开展公益课就业指导活动。二级学院要在在学生毕业

季集中开展“直面未来”就业指导服务公益课，聚焦学生求职

关切期盼，围绕就业政策、自主创业、精准求职、新兴职业、

面试礼仪等学生求职最关心、最关注的问题，帮助大学生进

一步认清当前就业形势、了解就业创业政策、树立积极的就

业观。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（六）开展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活动，力促就业困难毕业生

尽早实现就业

二级学院要重点关注脱贫家庭、低保家庭、零就业家庭、

残疾等困难毕业生，建立帮扶工作台账，掌握未落实就业去

向毕业生思想动态、择业诉求和实际困难，学校和二级学院

领导班子成员、专业负责人、就业指导教师、班主任、辅导

员、共产党员等要与困难学生开展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，按照

“一人一档”、“一人一策”精准开展就业帮扶工作，落实“一对

一”帮扶责任制，确保每一个困难毕业生都得到有效帮助。

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（七）全力以赴做好校园招聘服务工作

学校层面组织线上线下综合招聘会不少于 3 次。各二级

学院根据专业特点举办小型招聘会、专场招聘会、宣讲会等

各不少于 10 次，要积极组织毕业生参加省、州级线上线下

招聘活动。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

院）

（八）加强就业观念引导，用心用情做好就业创业指导服

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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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开展精准指导服务。以二级学院为主体，分阶段、分

群体开展求职、升学、创业指导服务，针对慢就业、不就业

学生，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动态掌握毕业生就业意向和需求，

及时帮助毕业生解决求职路上的疑惑和问题，助力毕业生顺

利走上工作岗位。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

二级学院）

2.优秀毕业生推荐服务。开展二级学院院长、支部书记

推荐信活动，对思想品德、学业成绩、社会实践、创新创业

等方面表现优秀的毕业生，二级学院支部书记、院长署名向

用人单位推荐就业。各二级学院院长、支部书记向用人单位

积极推荐不低于本二级学院 50%（毕业生人数 100 人以上的

10%）的毕业生就业。推动人才供需有效对接、毕业生高质

量就业。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3.自主创业服务。认真落实各级政府关于大学生自主创

业相关政策，对接各级各类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，帮助自主

创业学生解决在技术、场地、资金等环节中遇到的实际困难。

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4.就业权益保护服务。二级学院要向学生宣传《劳动法》

等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就业权益保护措施，提醒毕业生警

惕黑中介、假兼职、乱收费、扣证件、培训贷、非法传销，

引导毕业生树立法律意识、契约意识、维权意识、证据意识

和诚信意识，确保自身就业权益。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

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（九）强化就业数据抽查核查，严格规范就业数据统计上

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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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教育部 19 号文件提出的就业工作“四不准”规

定，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，

不准将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，不准以

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，不准将毕业生

岗位实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。规范就业数据统计上

报工作，各二级学院要做好就业数据的全面自查、互查工作，

严格审核每个毕业生的就业材料。要确保就业统计数据真实

准确、审核依据充分规范；确保就业指导行为和就业数据统

计工作合法合规、合情合理。决不允许就业数据弄虚作假。

（牵头部门：招生就业部门；责任部门：二级学院）

（十）加强学生就业工作考评及结果运用

加强学生就业工作考评及结果运用。认真做好就业工作

年度考评，对就业工作成绩突出的部门和优秀个人，学院给

予表彰奖励。对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三年较低的专业适当调

减其招生计划。把学院学生毕业去向落实率纳入院校中层干

部年度考核指标体系。院校对促进毕业生充分高质量就业成

绩突出的教职工，在岗位聘任、职称评聘、绩效考核、评选

先进等工作中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。（牵头部门：办公室；

责任部门：人事、教务、招生就业部门，二级学院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细化目标要求，切实提高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具

体责任

学校和二级学院要把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

突出的位置，树立毕业生就业工作没有旁观者的意识，建立

辅导员主责主推、管理干部职责尽责、班子成员负责担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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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就业体制，促进形成学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抓就业的工

作机制和良好局面。

1.学校班子成员分工负责，要经常性督促检查联系挂包

二级学院和帮扶教职工的就业帮扶工作；辅导员是就业工作

的直接责任人，要经常性召开班级会议、班委会，传达就业

政策和相关会议精神，讲清讲透讲明就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

巨大压力，增强学生早联系早就业、先就业再择业的积极性

主动性。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掌握学生考本、就业情况，

建立“一对一”工作台账，扎实做好学生考本辅导和就业工作

的督促指导；协管校领导是学生就业的主要力量，要认真抓

实协管二级学院的班子成员，“一对一”精准做好帮扶联系毕

业生的就业工作，要及时有效开展就业工作谈心谈话，将就

业工作落实到具体细节。

2.要着力打造学校班子成员、就业帮扶干部、辅导员、

班主任结对帮扶阵营，力争为每名就业困难毕业生推荐 2-3

个针对性就业岗位，提供每月 1 次一对一就业指导服务。

3.负责就业工作的辅导员是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具体

责任人，要及时向学生推送各类就业信息，跟踪班主任督促

学生参加网络和现场面试，避免有岗无人现象；要耐心细致

地给学生讲清就业形势、就业政策，做好指导咨询，帮助毕

业生顺利完成就业报到、落户和档案转递；要做好“全国高

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”数据统计核查工作，教育引导毕业

生及时上传签约信息，不压不漏、日清日结，确保签约 1 人、

上传 1 人。

（二）强化对就业创业工作的督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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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完成对应的就业创业工作目标，

圆满完成云南省委教育工委下达的就业工作任务，就业创业

工作领导小组将会同纪检部门适时对二级学院的就业工作

进展情况进行督查和抽检，对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排名靠

后的二级学院主要干部进行工作提醒；对就业工作中不作为、

慢作为、不担当的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；逐步建立健全就

业工作督查、通报、约谈、问责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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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届毕业生
就业工作推进时间表

月份 重点工作内容

2023 年 9 月
1、就业国系统、省系统、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基础数据填报。
2、困难群体学生摸排。
3、组织 2024 届困难群体毕业生进行“宏志助航“就业能力培训。

2023 年 10 月
1、毕业班学生完善、核对相关系统信息并进行确认。
2、设置二级学院、辅导员就业系统账号，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就业系统、政策培训。
3、二级学院组织毕业生进行就业意愿摸排（资料自行存档备查），并制定分类指导方案。

2023 年 11 月

1、召开学校院长办公会、党委会，审定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方案。
2、召开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动员部署会。
3、各二级学院成立以分管校领导为组长、二级学院院长为副组长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。
4、二级学院动员、组织学生参加专升本考试，报考率要求达 70%以上。

2023 年 12 月
1、就业政策宣传。
2、2023 届毕业生年终毕业去向确认。
3、邀请用人单位登录学校就业工作网，启动线上线下招聘工作。

2024 年 1 月 开展划片包干、访企拓岗工作。

2024 年 2 月
1、完成毕业生就业档案建立。其中，困难群体毕业生要求建立专项档案，“一生一档”、
“一生一策”，安排干部、共产党员联系包保就业。
2、持续开展访企拓岗工作。

2024 年 3 月
1、各二级学院实现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不低于 5%系统填报。
2、持续访企拓岗，促进供需对接。
3、二级学院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。

2024 年 4 月
1、召开学院就业创业工作调度会。
2、组织校园大型综合招聘会，各二级学院须推荐 10 家以上有实力的企业参加。

2024 年 5 月
1、自查就业数据，规范就业数据统计工作。
2、二级学院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。持续开展访企拓岗工作。

2024 年 6 月
1、毕业生离校服务。
2、召开学院就业创业工作调度会。
3、二级学院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。持续开展访企拓岗工作。

2024 年 7 月
1、持续落实、更新就业数据。
2、开展就业数据二级学院自查、二级学院交叉核查、校级抽查核查。

2024 年 8 月

1、持续落实、更新就业数据。初次毕业去向确认。
2、2024 年 8 月 31 日完成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，且困难群体毕业
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不得低于本专业的平均水平。
3、7—8 月份，涉及就业工作的干部、工作人员、辅导员须在岗，准备各级就业督查。

注： 1、上级部门安排的相关工作任务，按要求的时间节点执行。

2、校园招聘、访企拓岗、落实政策性岗位等工作全年开展。


